
《三亚海棠湾国际海岸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HT03-09-06-02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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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湾是三亚成为世界级旅游度假区的希望，是海滨度假区拓展的“重中之重”。海棠湾定位为“国家海岸”，是一个世界级

的旅游度假天堂。是面向国内外市场的多元化热带滨海旅游休闲度假区，是国家级海洋科研、教育、博览基地的综合体。　

“国家海岸·神州第一泉”——三亚南田温泉国际热带风情旅游城,以“神州第一泉”、“神泉芒果”为基础，逐渐成为三亚市的

知名观光度假区，特色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三亚市旅游市场的发展，周边地区的旅游开发逐渐加速。

  依据《三亚市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平稳健康

增长，在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发改财金〔2022〕271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发改产业〔2022〕273号）等助企惠企措施的基

础上，提出鼓励旅馆用地复合多业态开发建设。

  项目原控规用地性质为旅馆用地，为追求高端、高品质定位，同时结合最新发展政策、片区功能需求，提出在不改变容积率、

建筑高度等控规指标情况下，复合多业态开发建设。因此，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对项目用地规划修改必要性进行论证。

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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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KM

22KM

38KM 1.5KM 论证范围

海棠湾片区在三亚市的位置

三亚站

三亚市政府

凤凰机场

崖城站

（1）海棠湾南田温泉旅游片区在三亚市的区位

南田温泉旅游片区位于三亚市东部、南田农场境内，紧

靠海榆东线国道和高速公路，距离国际凤凰机场30公里，

交通十分便利。

（2）项目在海棠湾南田温泉旅游片区的区位

项目处于南田温泉国际风情旅游城中部，属温泉特色度

假片区。

区位分析

论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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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控规情况

本论证范围在片区控规中为旅馆用地。

n 《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地块规划用地图

论证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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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内容

论证范围

修改前后 地块编号 用地名称 用地代码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建筑限高
（m）

绿地率
（%） 备注

修改前 HT03-09-06-02 旅馆用地 B14 0.75 0.6 25 15 45

修改后 HT03-09-06-02 旅馆混合零售商业用地 090104/090101 0.75 0.6 25 15 45
旅馆设施建筑面积占
比为65%，零售商业
建筑面积占比为35%。

n 为满足功能多样化建设需求，论证范围内地块用地性质由旅馆用地修改为旅馆混合零售商业用地、其他指标不变。

论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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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

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n 《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年版）

第六十条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

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解读：控规修改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本次必要性编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和《海南省城

乡规划条例》（2018年版）要求。

n 相关规划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年修正）

（3）《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7号）

（4）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5）《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6）《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7） 国家、海南省其他与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相关的法规、规章和标准。

修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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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

第二条 (三)严格界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条件。规划调整应当以保障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为前提，不得违反市县总体规划(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底线和生态环境、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安全等强制性要求。因上位规划发生变化，或者国家和省重点工

程、市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等民生工程，以及其他经评估确需调整的情形，方可开展规划调整工作。对其他用途

用地(土地类型为商品住宅用地以外的其他用途)调整规划改变为商品住宅用地的，以及商品住宅项目用地提高容积率的，应当依法将土

地收回，重新以招拍挂等方式供地。鼓励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以及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提升城镇公共服务功能。

（四）重大调整是指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经营性用地、经营性用地之间调整，包括调整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严格限制

规划重大调整，对确需调整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采取听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并形成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规划，应当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按法定程序报批。

n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琼自然资规〔2022〕3号）

第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应当符合《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

（二）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含用地性

质比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五）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解读：本项目主要为商业服务业（经营性）用地优化调整用地性质，属于重大调整，控规修改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本次必要

性编制符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和《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

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琼自然资规〔2022〕3号）要求。

修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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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n符合政策发展需求

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支持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
      (三)鼓励规划用途混合弹性利用。优化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综合考虑空间、布局、产业融合等因素，鼓励工业、仓储、科研、

商业、商务金融等规划用途混合布局、空间设施共享，并明确两种或两种以上规划用途混合的类型和比例等内容。对交通区位条件可

能发生重大改变或者当下未能明确发展方向的区域，可根据实际需要，规划为暂不明确用途的留白空间。

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十九）鼓励旅馆用地复合多业态开发建设。借鉴国内外知名酒店“一站式”娱乐休闲及综合度假旅游的经验，在不改变用地容

积率、建筑高度等规划指标的前提下，鼓励我市单一的存量未开发旅馆用地向复合型用地转型。2022年经行业主管部门评估审查符合

条件的，可混合布局零售商业用地（代码：090101）、餐饮用地（代码：090103）、娱乐用地（代码：090301）；混合后总客房

区和旅馆公共配套功能区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少于项目总计容建筑面积的65%，整体策划、统一管理，且应达到四星级客房标准。因用

地转型涉及规划修改、土地出让金差价、重新签订合同等由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综上，混合发展建设符合海南省和三亚市发展需求，符合新时代新形势下自由贸易港建设需求，因此，论证地块拟由旅馆用地修

改为旅馆兼零售商业用地是可行的。

修改必要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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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符合政策发展需求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快推进我市旅馆用地复合多业态开发建设相关事宜的通知》    
一、在不改变用地容积率、建筑高度等规划指标的前提下，鼓励我市单一的存量未开发旅馆用地向复合型用地转型。

二、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存量未开发旅馆用地，可混合布局零售商业用地（代码：090101原B11）、餐饮用地（代码：090103原

B13）、娱乐用地（代码：090301原B31）商务金融用地（代码：0902原B21）、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代码：0904原B29）；混合

后总客房区和旅馆公共配套功能区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少于项目总计容建筑面积的65%，项目整体策划、统一管理。

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经依法委托具有规划审批职能的产业园区管理机构经评估审查同意项目申请的，按法定程序报请规划原审

批机关批准启动规划修改工作。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及建筑设计方案经专家评审后，一并报三亚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并按法定

程序报批和备案。

 本次论证拟对地块用地性质进行修改，由旅馆用地修改为旅馆混合零售商业用地，该用地性质修改符合三亚市政府政策发展需求。

修改必要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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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从城市发展层面分析
（1）南田温泉国际热带风情旅游城发展目标

以海棠湾“国家海岸”为契机，以“神州第一泉”温泉资源开发为基础，挖掘温泉文化，带动旅游地产开发，将南田温泉旅游城

建设成为具有热带风情特色、配套设施完善的“国家海岸”温泉城。

（2）完善城市架构与区域功能

南田温泉在旅游开发、空间发展等方面受到海棠湾发展的强烈辐射，而在旅游发展类型上又与其具有异质性和互补性。同时，与

东侧的海棠湾镇区紧密相连，镇区定位为山水特色的宜居休闲小镇；海棠湾国际休闲度假区的旅游服务基地之一，其主要职能为旅游

服务、镇域综合服务和居住。因此，南田温泉的开发建设应融入海棠湾旅游度假开发区发展建设中，作为“国家海岸”的居住配套和

旅游服务基地，并加强与镇区的联系，形成联动效应。

（3）提高度假环境品质

通过调整，保持项目的完整性，合理规划，创造优质的环境，打造新的特色品牌，提升土地价值，建设更好的度假村环境。

n从旅游发展层面分析
旅游发展——从观光型转向度假型

从区域经济特色看，旅游业是三亚市支柱产业，旅游业发展也从观光型旅游转向度假型旅游发展，根据片区控规，其发展目标是

以海棠湾“国家海岸”为契机，以“神州第一泉”温泉资源开发为基础，挖掘温泉文化，带动旅游地产开发，将南田温泉旅游城建设

成为具有热带风情特色、服务设施完善的“国家海岸”温泉城。

三亚的旅游从2003年开始旅游观光逐渐向休闲度假转变，从中低端旅游观光转向高档旅游度假。接待设施已渐渐由三亚城市中心

区向周边扩散，本项目主要是以温泉度假及休养为主题的项目。项目建设更是充分的体现了精品酒店兼商业服务品质，因此，与城市

整体旅游发展是相适应的。

修改必要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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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符合区域发展建设需要
       根据片区控规，沿海一线基本为五星级酒店，论证地块处于三线区

域，且作为南田温泉旅游度假居住片区，周边商业较少，继续相关配套

进行补充发展，补充地区商业空白，因此，论证地块用地性质由旅馆修

改为旅馆混合零售商业用地是可行的。

修改必要性论证

论证范围



1.修改内容
  本项目申请由单一旅馆用地调整为旅馆用地混合零售商业用地，其余规划指标不变。

2.修改依据
修改依据权威翔实，符合国家和省市相关法律法规，符合产业导向，与上位规划和区域发展无冲突。

3.修改的必要性和影响分析
  本地块规划修改从政策、城市和产业层面分析，是必要可行的。

修改必要性论证

修改前后 地块编号 用地名称 用地代码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建筑限高
（m）

绿地率
（%） 备注

修改前 HT03-09-06-02 旅馆用地 B14 0.75 0.6 25 15 45

修改后 HT03-09-06-02 旅馆混合零售商业用地 090104/090101 0.75 0.6 25 15 45
旅馆设施建筑面积占
比为65%，零售商业
建筑面积占比为35%。

n 论证结论



本项目位于海棠湾，主要依托于海棠湾的旅游度假资源，海棠湾为“国家海岸”——国际休闲度假区，区域内自然风光以原生态田

园及热带风情为主，气候舒适宜人，温泉养生资源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景观的旅游胜地和高端滨海旅游度假区。

本项目为更好打造综合度假休闲区。依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等相关政策，从城市

发展层面和产业发展层面等多方面多角度分析，以及完善片区配套设施，兼顾影响分析，本项目用地规划修改是必要的。

综上，通过论证分析，本论证地块修改用地性质是必要的，对周边地块影响可控，项目的修改符合控规要求，将进一

步优化南田片区功能业态，提升三亚旅游度假品质，带动片区旅游产业发展。

修改必要性论证

n 论证结论


